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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要點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專 業實

習課程開設要點」訂定之。

二、校外實習教育目標：

本系為使學生認識應用中文與職場之連結性與適應性，經由實習累積經驗，以利未來實

務與理論之整合，進而提升語文及創意開發的專業運用能力，特訂定此辦法。

三、實習對象與方式：

於暑期開設二學分以上之校外實習選修課程。應在同一機構連續實習八週，並以不得低

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四、實習期間考核：

（一）實習學分之認列：於大三下學期預選期間至大四上學期開學加退選期間選修校外

實習課程，成績列於大四上。

（二）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者授與學分，各項書面（口頭）報告、

學習（成果）報告、出缺勤紀錄、實習滿意度問卷均應列入重要評核。

（三）實習成果之評定標準：

1.實習單位工作能力及出勤之考核佔五十分。

2.本系授課老師訪視輔導考核及實習心得報告佔五十分。

五、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

（一）實際了解學生實習狀況，填繳「實習輔導紀錄表」，以供系方評鑑參考。

（二）應赴實習機構訪視至少一次。

（三）督促實習學生繳交各項應繳文件，如個別實習計劃書等相關實習資料。



六、實習機構之審核與媒合：

（一）實習單位之選擇，以本系簽定協議之實習單位為主。如學生自行洽得之單位，其

工作內容應與修課歷程相關，並須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議同意，實習方予承認。

（二）學生申請安排實習單位，以本系所安排接洽之單位選擇志願，如係超過實習單位

之員額限制，則以實習單位面談或抽籤決定順序。

（三）實習內容及工作性質，由本系針對學生需要及配合實習單位實際情形，先行洽商

擬定，並辦理實習說明座談會，詳細解說相關規定與注意事項，使學生能於實習

前明瞭概況。

（四）學生須於實習開始前二週內交回「家長同意書」；自行洽得實習單位者須同時取

得「實習單位同意書」及規定之相關文件。

（五）由本系辦理學生意外保險(無支薪者)或由實習機構投保勞保及健保，並依規定提

撥勞退基金(有支薪者)。

（六）經本系媒合成功之實習機構，以及經本系實習委員會通過之學生自行洽得之實習

機構，應由本系發函簽訂合約書(如附件)。

七、轉換實習機構(或部門)、終止實習、各種申訴爭議或意外事件之處理：

（一）學生開始實習後，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及指導，但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

不良等情形，應儘速於一週內與系方聯繫協調之。

（二）如有上述情況，得由本系轉介至其它單位實習，以便繼續實習，並記錄之前之實

習時數，學生於提出申請後得更換實習單位(以一次為限)。

（三）如在一週內未能改善上述情形，達成共識，得報請本系准許後提出辭呈，終止實

習，否則應依約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擅自離職。

（四）違反前述規定者，除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外，並酌情予以校規處罰。如必須終止實

習者，須提出家長證明書，經實習單位及實習委員會同意，始得終止該實習課

程。

八、學生實習成果展示：

（一）學生應於實習期間每週製作實習週誌，並於實習結束後，製作兩千字以上之成果

報告一份，於次學期開學後三週內繳交實習週誌及心得報告予訪視輔導之老師。

（二）由系上舉辦成果發表會，實習學生皆應參與發表。

九、實習機構協助事項：

（一）實習單位以能提供住宿與餐飲為佳，以減少學生校外實習之安全顧慮，如無法提

供住宿，則須指導實習學生解決住宿與交通安全問題，或優先考量以學生戶籍地

為實習地點。

（二）實習單位定期通知系方與學生家長，詳述學生工作及出勤之狀況。

（三）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寫每位參與實習之學生之「實習成績考核表」，以及

針對實習課程及實習生之滿意度調查問卷，再交付本系。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十一、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本系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訂時亦同。


